附件2
教语用函〔2017〕1号

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开展普通话基本普及
县域验收工作的通知

教语用函〔2017〕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语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语委：

　　为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确保“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目标的实现，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决定开展普通话基本普及县域验收工作（以下简称验收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服务大局
　　“十三五”期间，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普及，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确定的首要目标。实现“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目标，主要在于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我国的普通话平均普及率虽已超过70%，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县域发展基础差异非常大。据统计，目前我国多数大城市的普通话普及率超过90%，但很多农村地区只有40%左右，有些民族地区则更低。而我国绝大部分县域内农村占有广阔空间，开展普通话基本普及县域验收工作，既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规范化水平、提升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也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求。

　　二、摸清底数，统筹规划
　　各省级语言文字工作（教育）部门应立刻行动起来，通过多种渠道，在原有调查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摸清目前的普通话普及情况。各地应于2017年6月底前完成此项工作，并按照《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表》（附件1）的格式，将有关数据报国家语委备案。各地要在此基础上，依照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教语用〔2017〕2号）的总体目标和区域目标要求，根据本地区普及攻坚重点任务的完成时间，制定验收工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三、明确任务，分步实施

　　验收工作可以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开展，合格一个验收一个的原则分步进行。各地要根据国家总体目标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验收工作实施办法，并参照《普通话基本普及县域验收指标》（附件2）制定验收标准细则。省级语言文字工作（教育）部门要督促或会同市级语言文字工作（教育）部门一起开展验收工作，确保验收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四、以验促建，稳步推进

　　验收工作重点是考察县域普通话的普及情况，同时对县级政府和各级各类学校的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制度建设、环境建设及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考察。验收工作要结合当地实际，采用易于操作的方式实施，可以与各地三类城市评估、督导评估检查、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中华经典诵写讲等工作结合进行。各地应通过验收工作，切实加强基层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建立完善“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语言文字工作管理体制。

　　五、加强领导，保证实施
　　验收工作作为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在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纳入政府语言文字工作管理目标，获得必要的经费支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要加强对县域普通话基本普及验收工作的规划，做好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行业系统要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共同做好验收工作。国家语言文字督导评估将结合普及攻坚和县域验收工作，从2017年起，率先从普及率低于70%的县域开展督导。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将采取适当方式对验收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并适时公布各地工作进展情况，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扬，对工作进展不利的地方予以通报。

	普通话基本普及县域验收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验收内容
	目标值
	分值

	核心　指标
	普通话　普及率
	县镇居民普通话普及率（高水平）：可以顺畅交流，相当于三级乙等及以上水平。
	80%
	　

	
	
	县镇居民普通话普及率（低水平）：可以听懂普通话，但交流不够顺畅。
	100%
	　

	
	
	农村居民普通话普及率（高水平）：可以顺畅交流，相当于三级乙等及以上水平。
	80%
	　

	
	
	农村居民普通话普及率（低水平）：可以听懂普通话，但交流不够顺畅。
	100%
	　

	
	
	中小学生能够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顺畅地进行沟通交流。
	100%
	　

	基础　指标
	普通话　达标率
	县、乡两级公务员（50周岁以下）普通话达标率（三级甲等及以上）。
	100%
	　

	
	
	中小学教师普通话达标率（二级乙等及以上，其中语文教师为二级甲等及以上）。
	100%
	　

	
	
	县、乡公共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普通话达标率（三级甲等及以上）。
	100%
	　

	
	
	乡镇、农村广播站广播员普通话达标率（二级乙等及以上）。
	100%
	　

	保障　条件　　100分
	制度建设
	语言文字工作列入县级政府年度和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有推行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政策文件、规章制度等；建立普通话推广情况监督检查机制并有效落实；有公务员和公共窗口单位工作人员普通话培训计划并有效实施；推广普通话日常工作在教育行政部门和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组织下进行，条件保障适应工作需要。
	10分
	　

	
	
	语言文字工作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日常管理，有计划、有总结，有考核制度和奖惩措施；按照规定开设并上好写字课、书法课；制定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培养方案，各学科教学中都重视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语文课重视学生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有日常和定期的口语考核。
	10分
	　

	
	工作机构
	县级建立政府主管、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共同参与的语言文字工作体制和机制；有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10分
	　

	
	
	乡镇有专兼职人员负责管理语言文字日常工作。
	5分
	　

	
	
	各级各类学校有语言文字工作机构，有校领导主管，有专人负责日常工作。
	5分
	　

	
	环境建设
	普通话是县级党政机关的基本工作语言（会议、公务活动等干部都说普通话）。
	10分
	　

	
	
	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及公共服务行业用语用字规范，示范和窗口作用突出。
	10分
	　

	
	
	普通话是学校的基本校园语言（工作、会议、教育教学活动等正式场合师生都自觉使用普通话）。
	10分
	　

	
	长效机制
	县级党委和政府把推广普通话列入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并切实落实；县、乡两级普法宣传中有语言文字法律法规的内容，每年开展推普周宣传活动。
	10分
	　

	
	
	县、乡两级广播电视、书刊报纸、书报栏等宣传平台日常有语言文字工作宣传，推普周期间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10分
	　

	
	
	学校每年开展推普周活动，日常开展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对家长和社会发挥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10分
	　

	说明：1.核心指标和基础指标的分值按照实际验收的普及率计算。2.“县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应调查16－60岁之间的青壮年非在校师生人群。3.保障条件得分要达到70分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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